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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6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滨江路53号楷林商务中心B座长沙银行总行1908
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12
2,365,631,752

60.169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张曼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10人，列席6人，董事李晞、龙桂元，独立董事王丽君、曹虹剑因公未列席。

2、本行董事会秘书、首席风险官彭敬恩及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61,838,216
比例（%）
99.8396

反对
票数

2,796,800
比例（%）
0.1182

弃权
票数

996,736
比例（%）
0.0422

2、议案名称：《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61,769,216
比例（%）
99.8367

反对
票数

2,717,100
比例（%）
0.1148

弃权
票数

1,145,436
比例（%）
0.0485

3、议案名称：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60,875,916
比例（%）
99.7989

反对
票数

4,754,236
比例（%）
0.2009

弃权
票数
1,600

比例（%）
0.0002

4、议案名称：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暨2026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61,532,916
比例（%）
99.8267

反对
票数

2,988,100
比例（%）
0.1263

弃权
票数

1,110,736
比例（%）
0.0470

5、议案名称：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本管理规划（2026年—2028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62,599,016
比例（%）
99.8718

反对
票数

2,110,300
比例（%）
0.0892

弃权
票数

922,436
比例（%）
0.0390

6、议案名称：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61,572,346
比例（%）
99.8284

反对
票数

2,778,751
比例（%）
0.1174

弃权
票数

1,280,655
比例（%）
0.0542

7、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61,117,990
比例（%）
99.8091

反对
票数

3,560,426
比例（%）
0.1505

弃权
票数

953,336
比例（%）
0.0404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61,186,290
比例（%）
99.8120

反对
票数

3,575,326
比例（%）
0.1511

弃权
票数

870,136
比例（%）
0.0369

9、议案名称：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62,475,716
比例（%）
99.8665

反对
票数

2,127,900
比例（%）
0.0899

弃权
票数

1,028,136
比例（%）
0.0436

10、议案名称：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67,079,855
比例（%）
99.7779

反对
票数

2,152,900
比例（%）
0.1571

弃权
票数

889,836
比例（%）
0.0650

11、议案名称：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50,095,142
比例（%）
99.3432

反对
票数

7,083,281
比例（%）
0.2994

弃权
票数

8,453,329
比例（%）
0.3574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股权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50,057,142
比例（%）
99.3416

反对
票数

14,685,674
比例（%）
0.6207

弃权
票数

888,936
比例（%）
0.0377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
股股东

持股 1%-5%普通
股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
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230,255,931
924,041,201
206,578,784
81,244,787
125,333,997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7.7496
99.4771
96.6614

反对
票数

0
0

4,754,236
425,400
4,328,836

比例（%）

0.0000
0.0000
2.2496
0.5208
3.3386

弃权
票数

0
0

1,600
1,6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8
0.0021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6

7

8

9

10

12

议案名称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续聘2026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延长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股东会决议有效期

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延长
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
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
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度关联交易

专项报告

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2026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

议案

关于修订《长沙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股
权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88,953,054

689,649,484

689,195,128

689,263,428

690,552,854

690,666,154

678,134,280

比例（%）

99.3144

99.4148

99.3493

99.3591

99.5450

99.5613

97.7548

反对

票数

4,754,236

2,778,751

3,560,426

3,575,326

2,127,900

2,152,900

14,685,674

比例（%）

0.6853

0.4005

0.5132

0.5153

0.3067

0.3103

2.1169

弃权

票数

1,600

1,280,655

953,336

870,136

1,028,136

889,836

888,936

比例（%）

0.0003

0.1847

0.1375

0.1256

0.1483

0.1284

0.1283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1、2、3、4、5、6、9、11、12为普通决议事项，由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

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议案7、8、10特别决议事项，由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

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议案10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股东是：湖南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湖南三力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友谊阿波罗商

业股份有限公司。

议案3、6、7、8、9、10、1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另外，根据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股权登记日（即2026年6月18日）质

押本行股权数量达到或超过其持有本行股份的50%的股东，及在本行授信逾期的股东，其投票表决

权将被限制。本次股东会，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东未出席，未行使表决权。

会议听取了《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易骆之先生 2025年度述职报告》《长沙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王丽君女士 2025年度述职报告》《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王宗润先生

2025年度述职报告》《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曹虹剑先生 2025年度述职报告》《长沙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大股东评估报告》《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履职评价报告》《长沙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高管人员履职评价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翰骏程律师事务所

律师：邹华斌、谢逾韫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本行2025年度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001301 证券简称：尚太科技 公告编号：2026-064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截至本公告日，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总股本为 260,
756,150股，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股份数量为1,106,100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该部分已回购股份不享有利润分派的权利。因

此，公司实施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本基数为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的259,650,050股，向全

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8.00元（含税），合计派发红利 207,720,040元。同时以总股本 260,756,
150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的 1,106,100股后的 259,650,05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4股，不送红股，共计转增103,860,020股。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比例及除权除息参考价计算如下：除

权（息）参考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格-每股现金红利）÷（1+股份变动比例）。

其中每股现金红利 =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现有总股本（含回购股份及其他不参与分红的股

份）；股份变动比例 =实际转增股份总额÷公司现有总股本（含回购股份及其他不参与分红的股份）。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计算时，按照公司现有总股本折算的每10股现金红利（含

税）=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现有总股本=207,720,040元/260,756,150股*10股= 7.966064元，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

股现金红利（即0.7966064元/股）。每股转增股份应以0.3983032股计算（每股转增股份=实际转增股

份总额/公司现有总股本=103,860,020/260,756,150=0.3983032股）（保留七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

取，不四舍五入），折算每10股转增3.983032股。

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5月18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

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总股本260,802,350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的1,106,100股后的259,696,25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8.00元（含税），共计派发207,757,000元。公司本年度采用集中

竞价方式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24,618,292.00元（不含交易费用），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和股份回购

总额232,375,292.00元，占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24.57%。

以总股本260,802,350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的1,106,100股后的259,696,25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4股，共计转增103,878,500股，转增金额未超过报告

期末“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的余额。本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364,680,850股（具体以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最终登记结果为准，如有尾差，系取整数所致）。

公司通过回购专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

后年度。在利润分配预案披露日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则以实

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份总额（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为基数，

公司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本次利润分配、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尚需

提交股东会审议。

2、因回购注销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本次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

间，公司股本总额发生了变化，由260,802,350股减至260,756,150股；因公司回购股份导致公司参与

权益分派股本发生变化，以总股本 260,756,150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的 1,106,100股后的

259,650,050股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公司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8.00元（含税），合计派发红利207,720,040元。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10
股转增4股，不送红股，共计转增103,860,020股。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距离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1,106,100.00股后的

259,650,05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8.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

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特别说明：请上市公司根据自身是否属于深股通标的证券，确定权益分派

实施公告保留或删除该类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

投资基金每10股派7.2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

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

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

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

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000000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1.60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800000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260,756,15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364,616,170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7月2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7月3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6年 7月 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7月3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股东账号
01*****373

股东名称
欧阳永跃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6月23日至登记日：2026年7月2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关于除权除息价格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本次分配方案未以总股本为基数，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股份数量为1,106,100股，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该部分已回购股份

不享有利润分派的权利。因此，公司实施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本基数为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

份后的 259,650,050股，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8.00元（含税），合计派发红利 207,720,040
元。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4股，不送红股，共计转增103,860,020股。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 0.7966064元/股计算（每股现金

红利=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公司现有总股本，即 207,720,040 元/260,756,150 股=0.7966064
元）。每股转增股份应以0.3983032股计算（每股转增股份=实际转增股份总额/公司现有总股本=103,
860,020/260,756,150=0.3983032股）（保留七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综上，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比例及除权除息参考

价计算如下：除权（息）参考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格-每股现金红利）÷（1+股份变动比例）=（股权

登记日收盘价格-0.7966064）÷（1+0.3983032）。

七、调整事项

1、根据《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未解除限售部分股票回购注销价格将进行调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实施调整

程序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欧阳永跃、当时持股5%以上股东长江晨道（湖北）新能源产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招银朗曜成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及招银成长叁号投

资（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当时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承诺：“本人/本企业如本企业在锁定期届满后

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

权、除息的，须按照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33.88元/股，根据

上述承诺，上述人员/企业将对上述最低减持价格限制作相应调整。

3、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尚太转债”的转股价格将从84.72元/股调整至 60.02元/股，详见公

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披露的《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

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65）
八、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74,898,299
185,857,851
260,756,150

比例（%）

28.72
71.28
100

本次变动数量

29,959,320
73,900,700
103,860,020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104,857,619
259,758,551
364,616,170

比例（%）

28.76
71.24
100.00

注：（1）本表中的“比例”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后的结果。

（2）变动后具体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上市公司股本结构

表为准。

九、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364,616,170股摊薄计算，2025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2.5940 元。

十、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石家庄无极县北苏镇开发区尚太科技北苏总部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李龙侠、GUOXIAOYU
咨询电话：0311-86509019
传真电话：0311-86509019
十一、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301091 证券简称：深城交 公告编号：2026-037
深城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15:00
2、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龙华设计产业园总部大厦1栋1201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林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城交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01 人，代表股份 277,874,21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699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263,644,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000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97 人，代表股份 14,230,01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988%。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99人，代表股份 14,234,3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99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人，代表股份 4,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97人，代表股份 14,230,0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988%。

（三）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992,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28%；反对1,858,78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89%；弃权23,0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352,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7793%；反对 1,858,
7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585%；弃权23,09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2%。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992,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28%；反对1,858,78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89%；弃权23,0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352,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7793%；反对 1,858,
7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585%；弃权23,09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2%。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6,203,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87%；反对1,645,83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23%；弃权25,0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563,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2613%；反对 1,645,
8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624%；弃权25,09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3%。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袁月云、桑健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

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深城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城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城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88789 证券简称：宏华数科 公告编号：2026-034
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60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6/7/2

除权（息）日
2026/7/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7/3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13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

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2026年5月13日，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本

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6元(含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 180,256,
107股，以扣除股份回购专户内股票数量3,052,505股后的股本数177,203,602股为基数，以此计算合

计拟派发现金红利106,322,161.20元(含税)。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

整分配总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已回购并存放在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权利。

（2）具体除权除息方案及计算公式：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分红，不进行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177,203,602×0.6÷

180,256,107≈0.5898元/股
综上，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前收盘价格-

0.5898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6/7/2

除权（息）日
2026/7/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7/3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

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宁波维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驰波投资有限公司、漢加發展有限公司、

杭州宝鑫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

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

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60元；持股期限在 1年以内（含 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60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

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

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税率

为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54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

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

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

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

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4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

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相关企业或个

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

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

行缴纳，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6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1-86732193
特此公告。

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002939 证券简称：长城证券 公告编号：2026-052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会未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3.第6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且需逐项表决，投票表决时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亦未接受其他股东

的委托进行投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26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6月2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6月26日9:15-9:25，9:30-11:
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6月26日9:15-15:00。

2.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2026号能源大厦6楼会议中心612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军先生通过视频方式主持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76人，代表股份2,818,553,5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9.8626％。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6人，代表股份2,377,437,5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8.9288％。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70人，代表股份441,116,0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9338％。

3.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73人，代表股份48,744,106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82％。

（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列席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提案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提案

1.《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2,815,965,1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82%；反对1,813,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4%；弃权 77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75%。

2.《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2,816,056,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4%；反对1,821,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6%；弃权 67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40%。

3.《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2,815,891,1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5%；反对1,899,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4%；弃权 76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71%。

4.《关于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4.01 吕益民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2,815,833,9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35%；反对1,901,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5%；弃权 81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90%。

4.02 周凤翱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2,815,833,9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35%；反对1,901,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5%；弃权 81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90%。

4.03 陈红珊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2,815,830,7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34%；反对1,900,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4%；弃权 82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92%。

4.04 林斌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2,815,830,7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34%；反对1,900,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4%；弃权 82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92%。

4.05 吴柏钧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2,815,830,7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34%；反对1,928,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4%；弃权 79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82%。

5.《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2,815,764,5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10%；反对1,980,83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3%；弃权 80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87%。

6.《关于公司202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也未接受其他股东的委托进行投票。

6.01 预计与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华能资本服务有限

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 938,591,8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38%；反对 1,830,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45%；弃权 76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817%。

关联股东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所持有的1,877,362,645股已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

6.02 预计与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2,815,961,3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80%；反对1,823,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7%；弃权 76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73%。

6.03 预计与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2,815,872,6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9%；反对1,838,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52%；弃权 84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99%。

6.04 预计与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向公司派出的

董事所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2,317,479,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0%；反对1,830,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89%；弃权 76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331%。

关联股东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498,474,497股已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

6.05 预计与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司派

出的董事所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2,421,907,1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97%；反对1,830,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55%；弃权 84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348%。

关联股东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393,972,330股已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

6.06 预计与其他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2,815,924,9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67%；反对1,859,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0%；弃权 76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73%。

7.《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2,800,871,1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26%；反对16,942,7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011%；弃权 739,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262%。

8.《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2,816,082,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3%；反对1,746,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0%；弃权 72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57%。

9.《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2,815,952,6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77%；反对1,834,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51%；弃权 76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72%。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2026年6月）》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10.《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2,815,943,1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74%；反对1,925,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3%；弃权 68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43%。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2026年6月）》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11.《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2,815,953,6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78%；反对1,907,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7%；弃权 69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46%。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2026年6月）》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12.《关于制定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评价与离职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2,776,397,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043%；反对41,329,1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663%；弃权 826,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293%。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评价与离职管理办法》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原《董事考核与薪酬管理制度》同时废止。

（二）本次会议审阅了以下非表决事项

1.《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履职情况、评价结果和薪酬情况的专项说明》；

2.《关于公司2025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履职、绩效考核和薪酬情况的专项说明》；

3.《关于公司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专项说明》。

四、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各项提案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46,155,7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898%；反对1,81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213%；弃权77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89%。

2.《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46,246,6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763%；反对1,821,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373%；弃权67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64%。

3.《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46,081,7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380%；反对1,899,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73%；弃权76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47%。

4.《关于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4.01 吕益民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46,024,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207%；反对1,90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016%；弃权81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77%。

4.02 周凤翱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46,024,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207%；反对1,90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016%；弃权81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77%。

4.03 陈红珊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46,021,3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141%；反对1,90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85%；弃权82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74%。

4.04 林斌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46,021,3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141%；反对1,90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85%；弃权82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74%。

4.05 吴柏钧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46,021,3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141%；反对1,92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566%；弃权79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93%。

5.《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45,955,0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782%；反对1,980,8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637%；弃权80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80%。

6.《关于公司202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6.01 预计与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华能资本服务有限

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46,145,0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679%；反对1,830,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551%；弃权76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70%。

6.02 预计与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46,151,9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820%；反对1,82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10%；弃权76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70%。

6.03 预计与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46,063,2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001%；反对1,838,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726%；弃权84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74%。

6.04 预计与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向公司派出的

董事所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46,145,0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679%；反对1,830,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551%；弃权76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70%。

6.05 预计与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司派

出的董事所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46,070,0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140%；反对1,830,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551%；弃权84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09%。

6.06 预计与其他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46,115,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073%；反对1,859,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150%；弃权76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76%。

7.《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31,061,6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7239%；反对 16,942,
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7585%；弃权739,71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75%。

8.《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46,272,6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296%；反对1,746,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830%；弃权72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74%。

9.《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46,143,2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642%；反对1,83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644%；弃权76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15%。

10.《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46,133,7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447%；反对1,92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496%；弃权68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57%。

11.《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46,144,2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662%；反对1,907,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137%；弃权69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01%。

12.《关于制定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评价与离职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6,587,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154%；反对41,329,1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7881%；弃权 826,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66%。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熊洁、刘晗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